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022

卷
 

第
009

期
 

 
20160114

 
 

內
政

篇
 

2448 

第三十三條附表二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社會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機關審查權責表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022

卷
 

第
009

期
 

 
20160114

 
 

內
政

篇
 

2449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022

卷
 

第
009

期
 

 
20160114

 
 

內
政

篇
 

2450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022

卷
 

第
009

期
 

 
20160114

 
 

內
政

篇
 

2451 



  

行
政

院
公

報
 

第
022

卷
 

第
009

期
 

 
20160114

 
 

內
政

篇
 

2452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